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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6〕12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规范茶叶加工机械购置补贴的通知关于规范茶叶加工机械购置补贴的通知关于规范茶叶加工机械购置补贴的通知关于规范茶叶加工机械购置补贴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为提升我县茶叶机械加工能力，推动我县乌牛早茶产业的健

康快速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促进法》和《中共

永嘉县委 永嘉县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若

干意见》（永委〔2004〕1 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茶叶加工

机械购置补贴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和范围 

我县的茶农及茶叶加工企业，用于自身茶叶加工或为周边茶

农提供茶叶加工服务所购置的茶机。 

二、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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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永嘉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扶持农业产业化基地补助政

策的通知》（永政发〔2004〕64 号）有关规定，对推广大中型新

式农机具，给予购机金额的 10—30%的补助。 

三、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凡要求购置茶机的用户，必须先到当地乡镇农技部门

领取《茶机购置补贴申请表》，经当地乡镇农技部门签署同意意

见后，到县内有合法经营权的企业或销售点购置。 

（二）购置的机械，必须具有浙江省农机管理局颁发的农机

推广许可证，或者是由本县相关企业生产的经浙江省农机管理局

组织鉴定合格的机械。 

（三）销售企业或销售点所销售的茶机，必须经县农业部门

审核，统一编取销售编号后，方可出售。 

（四）对个别用户确实需要到外地购置新型茶机的，需提前

向县农业主管部门申报，经核准后，方可纳入补贴范围。 

（五）申报补贴时，需提供正式税务发票（发票上必须写明

购机人的详细地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身份证及申请表

一起送到当地乡镇农技部门，经核查公示后，报县农业部门汇总，

从县农发基金中安排补助。 

四、其他事项 

（一）严禁虚报或领取补贴后向外县转移、出售、出租，一

旦查获，要追回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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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农业部门要建档立册，加强茶机科学管理和总量控

制，合理引导用户，做好售后服务监督和安全监管工作。 

 

 

 

               二ＯＯ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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